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董事 谢柏堂 委托董事谢雪参会并授权表决

。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杜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宏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严渊声明：保证本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８５６

，

７３９

，

２２２．７０ ２

，

６８６

，

７４４

，

７３２．９６ ６．３３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７７６

，

２１０

，

９４０．７１ ７８６

，

８４３

，

８１０．８１ －１．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３７９８ ２．４１２４ －１．３５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４１

，

１７０

，

４８６．５５ －２２７．２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０．４３２８ －２２７．２０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４

，

３２３

，

５５３．２５ －１３

，

２７０

，

７６０．３９ －７８．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４０７ －７８．８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

－０．１３７４

—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４０７ －７８．８７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８４ －１．７１

减少
０．９１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２．４７ －５．７７

减少
１．５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７

，

１６４

，

０１４．０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

，

９８６

，

８４５．０２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１３９

，

０７１．３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

，

０６４

，

２５２．７３

主要是本期追回前任董事长
案件损失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

，

４１８

，

４４１．０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９９

，

３９３．４３

合计
３１

，

５３６

，

３４８．６６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９０

，

０１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１６

，

２７６

，

４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胡建廷

９５３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丝绸进出口有
限公司 ９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怡平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竹君

７４０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宁夏夏浦轻纺发展有限公司

６０２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臻

５９５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省省直建筑设计院

５８０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安徽省易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５７２

，

８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９９８

万，下降率为

１３６．１５％

，主要是营业收入下降

４．４９

亿，下降率为

１７．８６％

；营业毛

利下降

７５１６

万，下降率为

２９．０４％

所致。 具体为：

１

）由于部分军品还未交付，使得本期军品制造收入减少

５５９０

万，下

降率为

１７．２％

，毛利减少

５６９０

万，下降率为

４０．８８％

；

２

）公司商品流通及纺织制造受危机影响大，收入及盈利能力均大

幅下降，其中商品流通收入减少

７．２６

亿，下降率为

４５．５４％

，毛利减少

１１００

万，下降率为

２２．８８％

；纺织制造收入减少

６８００

万，下降率

１２．４３％

，毛利减少

４８０

万，下降率为

９．７４％

。

２

、在建工程增加

６２８４

万元，增长率为

８９．８６％

，主要是子公司宁波中鑫毛纺集团公司搬迁工程新厂区建设增加

４３７５

万，子公司绵阳灵通电讯设备公司新办公大楼建设投入

１５２２

万。

３

、长期借款增加

９０００

万，增长率为

７５０％

，主要是航天科工集团财务公司借给本公司

３

年期借款

５０００

万，子公

司宁波中鑫基建专项借款

４０００

万。

４

、投资收益减少

１５０８

万，下降率为

８５．７７％

，主要是上年同期出售股票所获收益大。

５

、营业外收入增加

３８１１

万，增长率为

１１５５％

，主要是本期追回前任董事长案件损失及资产处理收益。

６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多流出

１．２３

亿，主要是部分军品未交付，相关存货占用资金增加；另贸易业务占用资金增

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股改承诺及履行情况：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所持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复牌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 前述承诺期届满后十二个月内，航天科工如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则出售价格不低于

７

元。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作为航天通信的控股股东，为保障航天通信长远稳定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持股信心，本着

对公司股东负责的原则，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特对限售流通股上市后作出以下特别承诺：自愿将持有的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解禁上市流通的

４６

，

１９３

，

４０７

股航天通信股份，自解禁之日起继续锁定两年。

截止本报告日，上述承诺严格履行。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为：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可以进行期末现金分红，也可以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需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由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且公司转型所需资金量较大，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未实施分红。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尧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
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
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杨小青 董事 因公出差 李建民
周立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沈富腾
王小军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沈富腾
王立刚 董事 因公出差 王金平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李建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翟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金鑫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９．９．３０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６８３

，

９４０

，

９３５．８５ ２

，

２０７

，

７８３

，

１９２．４８ ２１．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４２１

，

７５１

，

０１５．３６ ４０２

，

５６７

，

５０７．９２ ４．７７％

股本
（

股
）

１６２

，

４３７

，

１２０．００ １６２

，

４３７

，

１２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２．６０ ２．４８ ４．８４％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８０

，

２５０

，

４９６．５４ １７４．０２％ ９９７

，

７１１

，

０９０．６６ ８７．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

，

７７８

，

００４．６６ －８５．５７％ ２８

，

９２９

，

７３４．６４ １

，

９３１．５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１６

，

８７５

，

１５８．５１ ３８１．８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 － ０．７２ ３８１．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８３．３３％ ０．１８ １

，

７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８３．３３％ ０．１８ １

，

７００．０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６６％ －４．４６％ ６．８６％ ６．４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

（

％

）

０．６８％ －４．４７％ １．６１％ １．１８％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３

，

７５１

，

７６１．５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６４

，

９７６．７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３７６

，

０２３．８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８

，

２０６．１２

合计
２２

，

１３８

，

９６７．０４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１

，

２０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中国万宝工程公司
９１

，

７５３

，

７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５７２

，

４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黄木顺

４

，

０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奇志

１

，

５７２

，

３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徐文

-Ｂ １

，

４６０

，

１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李岩

１

，

３０２

，

１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徐文锦

１

，

０７８

，

３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郭淑玲

８７６

，

８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李瑞祥

７６３

，

６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唐美秀

７０９

，

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⑴＿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３９

，

７６２．５９

万元
，

较年初
２５

，

９００．４８

万元增加
１３

，

８６２．１１

万元
，

增长
５３．５２％

。

主要为公司国际工程项目本期收汇较去年同期增加及北方万坤收到北方工业公司增资款等所致
。

⑵＿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３５

，

０２７．１７

万元
，

较年初
２６

，

５３１．７７

万元增加
８

，

４９５．４０

万元
，

增长
３２．０２％

。

主要是公司国际工程项目确认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

⑶＿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９

，

７２７．８８

万元
，

较年初
２

，

３４７．６２

万元增加
７

，

３８０．２５

万元
，

增长较大
。

主
要为公司本部应收出口退税款较年初有所增加

、

应收深圳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收购北方西林尚未支付股
权购买价及北方万坤支付招标保证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
。

⑷＿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
１２

，

５１１．３５

万元
，

较年初
７

，

５４１．５２

万元增加
４

，

９６９．８３

万元
，

增长
６５．９０ ％

。

主要是本期北方万坤对北京北方中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投资
。

⑸＿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９５

，

５８７．２４

万元
，

较年初
６８

，

４５１．５７

万元增加
２７

，

１３５．６７

万元
，

增长
３９．６４ ％

。

主要为公司国际工程承包项目按工程进度确认的应付分包商款项所致
。

������

⑹＿

预收款项期末余额为
６５

，

１７５．２１

万元
，

较年初
４９

，

５４３．４５

万元增加
１５

，

６３１．７６

万元
，

增长
３１．５５ ％

。

主要为公司国际工程项目预收账款的增加及北方万坤预收售房款的增加
。

⑺＿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为
－４０４．０７

万元
，

较年初
１

，

５９５．８９

万元变动较大
。

产生负数余额的原因为主要
为北方万坤本期预缴的营业税及所得税

。

⑻＿

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为
９９

，

７７１．００

万元
，

较上年同期
５３

，

０７９．００

万元增加
４６

，

６９２．２８

万元
，

同比增
长

８７．９７ ％

，

主要是国际工程项目的营业收入和北方万坤房款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

⑼＿

投资性现金流量净额为
４

，

１７５．２３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５

，

４６９．９９

万元
，

变动较大
。

⑽＿

筹资性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

，

９７５．３８

万元
，

较上年同期
２１

，

４０８．７８

万元减少
２３

，

３８４．１６

万元
。

主要是
公司本期分配股利及公司增加银行借款

、

增加支付借款利息所致
。

⑾＿

公司本期发生财务费用
４．００

万元
，

较上年同期
９６６．５９

万元同比减少
９６２．５９

万元
，

下降
９９．５９％

。

主要为本期人民币汇率较为平稳
，

汇兑损失较上年同期较大减少
。

⑿＿

公司本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２

，

８９２．９７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１４２．４０

万元
。

主要原因为本期国际
工程项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大

；

人民币汇率较上年同期波动平缓
，

汇兑损失同比减少较多
；

同时公司
转让北方西林

１００％

股权
，

确认投资收益
２

，

３７５．１８

万元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

１

、

＿

公司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
、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

１

）

北方万坤置业
（

深圳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为
“

万坤深圳公司
”）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北方万坤置业公
司与香港银华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控股子公司
）

合资成立的房地产公司
，

北方万坤和
香港银华公司各持股

９０％

和
１０％

。

万坤深圳公司成立后
，

由于拟开发的项目迟迟没有落实
，

资金长期闲置
，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北方万坤与香港银华公司双方共同同意在不对万坤深圳公司造成损害的情况下
，

各自从万坤深圳公司按一定比例借出一部分资金用于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

在万坤深圳公司需要该笔
资金时

，

及时返还
。

其中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

香港银华公司从万坤深圳公司借款
５００

万元
。

该笔借款香港银华公
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全额还给万坤深圳公司
。

（

２

）

报告期内公司无违反程序对外担保的行为
。

２

、

＿

公司年初至报告期末重大经营合同签署及履行情况如下
：

（

１

）

伊朗德黑兰地铁四号线项目
，

合同金额
６．８

亿美元
（

详见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的
《

关联交易公告
》，

并
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

由于伊朗局势
，

项目融资无法启动
，

项目整体尚未生效
，

目前业主已同意项目采取分步实施
、

现汇结算
的方式执行

，

现正在执行的四号线一期
（

合同金额为
１００４

万欧元
，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１

日以关联交易公
告形式披露

）、

二期工程
（

合同金额
３６４６

万欧元
，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４

日以关联交易公告形式披露
）。

履行情况
：

四号线一期工程
：

项目进展顺利
，

项目项下工程物资的发运和收汇工作基本完成
，

截至到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９９４９．９３

万元人民币
，

其中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该项目确认收入
６１６．３８

万元人民币
；

四号线二期工程
：

项目按进度正常进行
，

国内工程物资发运工作已基本完成
，

截至到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３０

，

１４５．３９

万元人民币
，

其中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该项目确认收入
１３

，

８４２．４７

万元
人民币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与伊朗城郊铁路公司就伊朗德黑兰地铁四号线工程项目签订
《

德黑兰地铁四号线合同修改协议
Ｎｏ． ２

》，

合同金额由
６．８

亿美元调整为
５．３２

亿欧元
，

合同金额增加部分主
要用于一些新增机电系统的采购

，

其它合同条件基本保持不变
（

见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４

日的
《

重大合同进展公
告

》）。

目前
，《

德黑兰地铁四号线合同修改协议
Ｎｏ． ２

》

尚未获得伊朗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
，

中伊两国银行尚
未就伊朗德黑兰地铁四号线工程项目签署信贷协议

，《

德黑兰地铁四号线合同修改协议
Ｎｏ． ２

》

整体生效存
在不确定性

。

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尚未基于
《

德黑兰地铁四号线合同修改协议
Ｎｏ． ２

》

签署新的
《

委托
代理合同

》。

（

２

）

伊朗德黑兰城郊铁路延长线项目
，

合同金额
９８３０

万美元
（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
２００６

年第
一季度报告中披露

，

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

履行情况
：

由于伊朗局势
，

项目融资无法启动
，

合同尚未生效
。

（

３

）

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
，

合同金额
７．９１

亿美元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重大项目公告
，

并
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

履行情况
：

由于伊朗局势
，

项目融资无法启动
，

合同尚未生效
。

（

４

）

伊朗德黑兰地铁
１

号线
、

郊铁
５

号线车辆及备件采购合同
，

合同金额
１．５６

亿美元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３

日以关联交易公告
，

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

履行情况
：

该项目项下的全部货物发运和收汇工作已在
２００８

年全部完毕
，

目前项目机车车辆已进入
质量保证期

，

现场售后服务及验收工作正在进行
。

（

５

）

德黑兰地铁
１

、

２

号线和
５

号线机车车辆供货合同
，

北方国际向伊朗德黑兰合资公司提供地铁车
辆

、

铁路双层客车
、

电力机车及相应的零备件
，

合同总金额
４．２４５

亿欧元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以重大合同及
关联交易公告

，

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

履行情况
：

合同已正式生效
，

按进度正常进行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３０

，

３５０．０７

万元人民币
，

其中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该项目确认收入
２３

，

７３４．０８

万元人民币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公司与德黑兰轨道车辆制造公司在本合同的基础上签署了
《

德黑兰地铁
１

、

２

号线
和

５

号线机车车辆供货合同修改协议
》

合同金额调整为
６３

，

０９９．８１

万欧元
，

包括原
４．２４５

亿欧元伊朗国外
采购部分和

２０

，

６４９．８１

万欧元的伊朗国内采购部分
（

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四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及同日发布的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公告

）。

《

修改协议
》

拟以中国有关银行提供出口信贷的融资方式执行
，

但目前中伊两国银行尚未签署信贷协
议

，

其生效存在不确定性
。

若
《

修改协议
》

不能及时生效
，

仍然按照原合同条件执行
。

（

６

）

俄罗斯玻璃工厂
ＥＰＣ

项目合同
，

合同金额
１．２３

亿美元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重大项目公告
，

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

履行情况
：

主合同尚未正式生效执行
。

（

７

）

老挝
ＸＥＳＥＴ２

水电站项目
，

合同金额
１．３５

亿美元
（

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关联交易公告形式
披露

，

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

履行情况
：

项目已经竣工并办理完项目移交
，

目前项目处于质保期阶段
。

截至到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
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９５

，

４２６．５７

万元人民币
，

其中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该项目确认收入
１８

，

０４３．７４

万元人民币
。

（

８

）

厄立特里亚农业工程项目
，

合同金额
１．２３

亿欧元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以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
方式对外公告

，

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

履行情况
：

合同尚未生效
３．５．１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２１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投资者 国际工程市场多元化开发问题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
１１

日 北京 实地调研 投资者 北方国际为什么停牌
，

什么时
候复牌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32

2009

年
1 0

月
27

日星期二

年第三季度报告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５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５２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09

证券代码：000065��������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2009-046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埃塞俄比亚 S K -1 变电站设备供货

项目代理合同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风险提示：

1

、《对外合同》签约即生效，目前《对外合同》已生效。

2

、汇率风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将对合同项目成本和效益产生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09

年

10

月

23

日，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国际”）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以下

简称“万宝公司”）签订了《埃塞俄比亚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以下简称“本代理合同”）。

本代理合同是以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与埃塞俄比亚国家电力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签署的 《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合同》（以下简称“对外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本代理合同内容主要包括：北方国际委托

万宝公司作为埃塞俄比亚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的代理人， 代理北方国际以万宝公司的名义对外签

订并履行对外合同，金额约合为

4,583,354.51

美元。

万宝公司持有北方国际

91,735,737

股份，占

56.47%

，是北方国际第一大股东。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市

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就公司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委托代理合

同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我们认为公司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就埃塞俄比亚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委托代理合同的签署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

竞争的情形。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09

年

10

月

23

日，本公司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9

名董事成员中，

3

名董事回避表决，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次关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 该交易需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时间临行通知。

四、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说明和关联人基本情况

1

、关联人情况

万宝公司是

1985

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经营范围：承包境外工程及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

民用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业务。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甲

12

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

民，公司注册资本

5

亿元人民币。

2

、关联关系说明

万宝公司拥有北方国际

56.47%

的股份，是北方国际第一大股东。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

益。

价格由交易双方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

六、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2009

年

10

月

23

日， 北方国际与万宝公司签订了 《埃塞俄比亚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

同》。 本代理合同是以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与埃塞俄比亚国家电力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签署的 《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项目资金为使用阿拉伯银行贷款，《对外合同》签约即生效。

本代理合同内容主要包括： 北方国际委托万宝公司作为埃塞俄比亚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的代

理人，代理北方国际以万宝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并履行对外合同。

埃塞俄比亚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金额为

46,370,714.27

比尔，约合为

4,583,354.51

美元（合同约

定汇率为

1

美元

=10.1172

比尔，其中外币部分

3,932,290.87

美元，当地币部分

6,586,941.12

比尔）。项目的

主要内容为埃塞俄比亚

Sawula-Key Afer 132kV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 包括

Sawula 132kV

变电站的扩

建以及

Key Afer 132kV

变电站的新建工作提供设计、供货、运输、保险及调试的服务。 其中，外币支付部

分将用于项目的设计、供货和部分调试，当地币支付部分将用于项目在埃塞当地的运输、保险。

1

、本代理合同生效条件：

（

1

）本代理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

（

2

）本代理合同依据北方国际和万宝公司双方《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必要的审批手续。

2

、本代理合同的生效时间取决于生效条件。

3

、本代理合同的有效期：为生效之日起至《对外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对外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履行

完毕为止，以较迟到期者为准（《对外合同》的开工日为收到业主

20%

的预付款日，项目工期

11

个月，质保

期

12

个月）。

4

、交易结算方式：万宝公司在收到《对外合同》业主埃塞俄比亚国家电力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后三个工

作日内， 在扣除当期工程款所对应的银行费用或其他北方国际应支付给万宝公司而未付的各项费用之

后，将工程款转至北方国际指定账户。

5

、本代理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按本代理合同规定，北方国际向万宝公司支付对外合同总金额

0.5%

的代理费，核计

2.29

万美元。

6

、公司作为《对外合同》执行主体的义务

（

1

）负责《对外合同》的履行，提供为履行合同所需的设备、货物、劳务等，与国内供货商签订供货合

同，与国内劳务输出方签订劳务合同，负责解决《对外合同》项下项目

/

出口货物的有关技术问题，协助签

署有关技术附件，并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

2

）可以将《对外合同》项下项目分包给分包商，负责与国内外分包商签署分包合同，并履行该相应的

合同。

（

3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按期向海关交付税款。

（

4

）负责《对外合同》项下出口货物的国际运保、国内运保、仓储等项事宜并承担相应费用。

（

5

）按国家政策规定，办理本合同项下项目

/

货物出口的减免税手续。

（

6

）万宝公司完成本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或非因万宝公司原因致使本合同解除或代理事项不能完

成，北方国际均应按本合同的有关规定向万宝公司支付相应代理费、代垫费用及代理费用的利息。

（

7

）承担万宝公司代理委托方履行《对外合同》的后果，包括收益和责任，应当赔偿万宝公司在本合同

及《对外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委托方过错而受到的损失。

七、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的目的

该交易属于大型成套机电设备出口，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以及进一步开拓埃塞电力市场。

2

、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对外合同》如果能够按期生效并执行，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

响。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万宝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5,178.47

万元人民币。

九、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十、交易标的交付状态、交付和过户时间

目前合同尚未开始执行

十一、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的情况

视投标情况可能仍有类似关联交易。

十二、同业竞争及相关应对措施

无同业竞争。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1

、 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

、 《埃塞俄比亚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合同》中、英文版

3

、 关联交易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65��������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2009-047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埃塞俄比亚 K D D -2 输电线路项目

代理合同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风险提示：

1

、《对外合同》的生效条件为获得中、埃两国政府审批并取得中国有关银行贷款为生效条件。 但目前

中埃两国银行尚未签署信贷协议，目前《对外合同》尚未生效，《对外合同》生效存在不确定性。

2

、汇率风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对项目成本和效益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09

年

10

月

23

日，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国际”）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以下

简称“万宝公司”）签订了《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路项目代理合同关联交易协议》（以下简称“本代理

合同”）

本代理合同是以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及吉林省送变电工程公司组成的联营体与埃塞俄比亚国家电力

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签署的《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合同》（以下简称“对外合同”）的基础上签订

的。

本代理合同内容主要包括：北方国际委托万宝公司作为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合同的代理人，代

理北方国际以万宝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并履行对外合同。 代理合同金额约合为

69,188,629.06

美元。

万宝公司持有北方国际

91,735,737

股份，占

56.47%

，是北方国际第一大股东。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市

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就公司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Kdd-2

输变线项目委托代理合同的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我们认为公司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就埃塞俄比亚

Kdd-2

输变线项目委托代理合同的签署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

竞争的情形。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09

年

10

月

23

日，本公司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9

名董事成员中，

3

名董事回避表决，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次关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 该交易需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时间临行通知。

四、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说明和关联人基本情况

1

、关联人情况

万宝公司是

1985

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经营范围：承包境外工程及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

民用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业务。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甲

12

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

民，公司注册资本

5

亿元人民币。

2

、关联关系说明

万宝公司拥有北方国际

56.47%

的股份，是北方国际第一大股东。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

益。

价格由交易双方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

六、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2009

年

10

月

23

日，北方国际与万宝公司签订了《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路项目代理合同》，本

代理合同是以中国万宝工程公司、 吉林省送变电工程公司组成的联营体与埃塞俄比亚国家电力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签署的《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

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项目总金额为

1,111,541,574.89

比尔

,

约合为

98,398,730.10

美元

(

合同约

定汇率为

1

美元

=11.2963

比尔

,

其中外币部分

78,718,984.08

美元，当地币部分为

222,308,314.98

比尔）。

项目内容包括

Koka－Dire Dawa

项目

352

公里

230KV

双回路输电线路的设计、设备及材料供货、土建施

工、设备安装和调试。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为联营体主导方，在该对外合同中负责设计、供货、运输、保险。对

外合同最终确认的由中国万宝工程公司承担相应部分项目的金额为：

781,575,510.49

比尔

,

约合为

69,188,

629.06

美元

(

合同约定汇率为

1

美元

=11.2963

比尔

,

其中外币部分

58,271,913.35

美元，当地币部分为

123,

318,495.66

比尔

)

；其中，外币支付部分将用于项目的设计、供货，当地币支付部分将用于项目在埃塞当地

的运输、保险。

吉林送变电工程公司负责现场土建施工、设备安装及调试工作。

本代理合同内容主要包括： 北方国际委托万宝公司承担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项目相应项目内

容的代理人， 代理北方国际以万宝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并履行对外合同相应内容。 代理合同金额为

69,

188,629.06

美元。

1

、本代理合同生效条件：

（

1

）本代理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

（

2

）本代理合同依据北方国际和万宝公司双方《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必要的审批手续。

2

、本代理合同的生效时间取决于生效条件。

3

、本代理合同的有效期：为生效之日起至《对外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对外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履行

完毕为止，以较迟到期者为准（《对外合同》的开工日为收到业主

20%

的预付款日，项目工期

24

个月，质保

期

12

个月）。

4

、交易结算方式：万宝公司在收到《对外合同》业主埃塞俄比亚国家电力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后三个工

作日内， 在扣除当期工程款所对应的银行费用或其他北方国际应支付给万宝公司而未付的各项费用之

后，将工程款转至北方国际指定账户。

5

、本代理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按本代理合同规定，北方国际向万宝公司支付对外合同总金额

0.5%

的代理费，核计

34.59

万美元。

6

、公司作为《对外合同》执行主体的义务

（

1

）负责《对外合同》的履行，提供为履行合同所需的设备、货物、劳务等，与国内供货商签订供货合

同，与国内劳务输出方签订劳务合同，负责解决《对外合同》项下项目

/

出口货物的有关技术问题，协助签

署有关技术附件，并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

2

）可以将《对外合同》项下项目分包给分包商，负责与国内外分包商签署分包合同，并履行该相应的

合同。

（

3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按期向海关交付税款。

（

4

）负责《对外合同》项下出口货物的国际运保、国内运保、仓储等项事宜并承担相应费用。

（

5

）按国家政策规定，办理本合同项下项目

/

货物出口的减免税手续。

（

6

）万宝公司完成本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或非因万宝公司原因致使本合同解除或代理事项不能完

成，北方国际均应按本合同的有关规定向万宝公司支付相应代理费、代垫费用及代理费用的利息。

（

7

）承担万宝公司代理委托方履行《对外合同》的后果，包括收益和责任，应当赔偿万宝公司在本合同

及《对外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委托方过错而受到的损失。

七、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的目的

该交易属于大型成套机电设备出口，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以及进一步开拓埃塞电力市场。

2

、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对外合同》如果能够按期生效并执行，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

响。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万宝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5,178.47

万元人民币。

九、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十、交易标的交付状态、交付和过户时间

目前合同尚未开始执行

十一、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的情况

视投标情况可能仍有类似关联交易。

十二、同业竞争及相关应对措施

无同业竞争。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4

、 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5

、 《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路项目代理合同》、《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合同》中、英文版

6

、 关联交易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65��������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2009-048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埃塞俄比亚 M G -1 变电站设备供货

项目代理合同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风险提示：

1

、《对外合同》的生效条件为获得中、埃两国政府审批并取得中国有关银行贷款为生效条件。 但目前

中埃两国银行尚未签署信贷协议。 目前《对外合同》尚未生效，《对外合同》生效存在不确定性。

2

、汇率风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将对合同项目成本和效益产生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09

年

10

月

23

日，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国际”）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以下

简称“万宝公司”）签订了《埃塞俄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以下简称“本代理合同”）

本代理合同是以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与埃塞俄比亚国家电力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签署的《埃塞俄

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合同》（以下简称“对外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

本代理合同内容主要包括：北方国际委托万宝公司作为埃塞俄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的代

理人，代理北方国际以万宝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并履行对外合同，金额约合为

15,143,052.30

美元。

万宝公司持有北方国际

91,735,737

股份，占

56.47%

，是北方国际第一大股东。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市

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委托代理合

同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 我们认为公司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就埃塞俄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委托代理合同的签

署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

竞争的情形。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09

年

10

月

23

日，本公司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9

名董事成员中，

3

名董事回避表决，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次关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 该交易需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时间临行通知。

四、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说明和关联人基本情况

1

、关联人情况

万宝公司是

1985

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经营范围：承包境外工程及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

民用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业务。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甲

12

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

民，公司注册资本

5

亿元人民币。

2

、关联关系说明

万宝公司拥有北方国际

56.47%

的股份，是北方国际第一大股东。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

益。

价格由交易双方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

六、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2009

年

10

月

23

日， 北方国际与万宝公司签订了 《埃塞俄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

同》

,

本代理合同是以万宝公司与埃塞俄比亚国家电力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签署的《埃塞俄比亚

MG-

1

变电站设备供货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

本代理合同内容主要包括：北方国际委托万宝公司作为埃塞俄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的代

理人，代理北方国际以万宝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并履行对外合同。

埃塞俄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金额为

172,936,685.93

比尔，约合为

15,143,052.30

美元（合

同约定汇率为

1

美元

=11.4202

比尔

,

其中外币部分

12,871,594.46

美元， 当地币部分

25,940,502.89

比

尔）。 项目的主要内容为埃塞俄比亚

METU-GAMBELA 230kV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 包括

Metu 230kV

变电站的扩建以及

GAMBELA 230kV

变电站的新建工作提供设计、供货、运输、保险及调试的服务。 其

中，外币支付部分将用于项目的设计、供货和部分调试，当地币支付部分将用于项目在埃塞当地的运输、

保险。

1

、本代理合同生效条件：

（

1

）本代理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

（

2

）本代理合同依据北方国际和万宝公司双方《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必要的审批手续。

2

、本代理合同的生效时间取决于生效条件。

3

、本代理合同的有效期：为生效之日起至《对外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对外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履行

完毕为止，以较迟到期者为准（《对外合同》的开工日为收到业主美元支付部分

20%

的预付款及当地币部

分

100%

的预付款日，项目工期

11

个月，质保期

12

个月）。

4

、交易结算方式：万宝公司在收到《对外合同》业主埃塞俄比亚国家电力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后三个工

作日内， 在扣除当期工程款所对应的银行费用或其他北方国际应支付给万宝公司而未付的各项费用之

后，将工程款转至北方国际指定账户。

5

、本代理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按本代理合同规定，北方国际向万宝公司支付对外合同总金额

0.5%

的代理费，核计

7.57

万美元。

6

、公司作为《对外合同》执行主体的义务

（

1

）负责《对外合同》的履行，提供为履行合同所需的设备、货物、劳务等，与国内供货商签订供货合

同，与国内劳务输出方签订劳务合同，负责解决《对外合同》项下项目

/

出口货物的有关技术问题，协助签

署有关技术附件，并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

2

）可以将《对外合同》项下项目分包给分包商，负责与国内外分包商签署分包合同，并履行该相应的

合同。

（

3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按期向海关交付税款。

（

4

）负责《对外合同》项下出口货物的国际运保、国内运保、仓储等项事宜并承担相应费用。

（

5

）按国家政策规定，办理本合同项下项目

/

货物出口的减免税手续。

（

6

）万宝公司完成本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或非因万宝公司原因致使本合同解除或代理事项不能完

成，北方国际均应按本合同的有关规定向万宝公司支付相应代理费、代垫费用及代理费用的利息。

（

7

）承担万宝公司代理委托方履行《对外合同》的后果，包括收益和责任，应当赔偿万宝公司在本合同

及《对外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委托方过错而受到的损失。

七、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的目的

该交易属于大型成套机电设备出口，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以及进一步开拓埃塞电力市场。

2

、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对外合同》如果能够按期生效并执行，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

响。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万宝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5,178.47

万元人民币。

九、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十、交易标的交付状态、交付和过户时间

目前合同尚未开始执行

十一、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的情况

视投标情况可能仍有类似关联交易。

十二、同业竞争及相关应对措施

无同业竞争。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7

、 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8

、 《埃塞俄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合同》中、英文版

9

、 关联交易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公告编码：2009-049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于

2009

年

10

月

23

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5

人，杨小青董事委托董事李建民投票，周立董事委托董事沈富腾投票，

王小军董事委托董事沈富腾投票

,

王立刚董事委托董事王金平投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由李建民董事长主持。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全文内容详见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

2

、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杨小青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职务。 中国

万宝工程公司推荐刘三华先生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经过事前认可，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法》、《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市

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中国万宝工程公司推荐刘三华先生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公司董事会已提供董事候选人刘三华先生的个人简历，我们在审议前就有关问题向相关人员进

行了询问，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刘三华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故同意

对刘三华先生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此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三华：

1970

年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武汉大学遗传学专业，学士学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商业经

济专业，硕士学位，会计师。 历任湖南省岳阳市制药一厂药研所助理工程师、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

计师、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审计部内审员、成都银河王朝大酒店财务总监、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稽查部副主任、现任中国万宝工程公司总会计师。经核实，刘三华先生未持有北方国际

的股票、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的处罚、与北方国际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经中

国万宝工程公司推荐为北方国际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3

、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沈富腾先生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任期届满

6

年， 根据 《中华人民国证券

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北方国

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申请辞去北方国际独立董事职务，现经中国万宝工程公

司推荐荣忠启先生为公司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经过事前认可，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法》、《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中国万宝工程公司推荐荣忠启先生为北方国际合

作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公司董事会已提供独立董事候选人荣忠启先生的个人简历，我们在审议前就有关问题向相关人

员进行了询问，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荣忠启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故

同意对荣忠启先生为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需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经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股

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荣忠启：

1945

年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学士学位，注册会计师。

历任国营风华机器厂

105

车间技术员、宣传科科员、办公室副主任、经营管理办公室主任；航天部审计局企

业审计处处长；航天工业总公司经营发展局副局长；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体改司巡视员兼副司长；现已退

休。 经核实，荣忠启先生未持有北方国际的股票、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的处罚、与北方国际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经中国万宝工程公司推荐为北方国际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4

、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余道春先生为北方国际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财务总监翟斌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 已申请辞去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职

务。现经公司总经理提名余道春先生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

2009

年

10

月

24

日

至

2010

年

7

月

12

日止。

独立董事经过事前认可，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四届二十五次董

事会审议的“聘任余道春先生为北方国际财务总监”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本次董事会聘任余道春先生为北方国际财务总监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2)

、经审阅余道春先生的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余道春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担

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同意董事会聘任余道春先生为北方国际财务总监。

财务总监候选人简历：

余道春：

1968

年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学士学位，中央财经

大学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国民经济学，博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历任中国北

方工业公司综合财务部助理会计师、中国万宝工程公司财审部助理会计师、驻塞浦路斯

APC

联营公司财

务经理、中国万宝工程公司财审部会计师、副经理、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金融部主任、中国万

宝工程公司财审部主任。曾任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经核实，余道春先生未持有

北方国际的股票、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的处罚、与北方国际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经公司总经理推荐为北方国际财务总监候选人。

5

、会议审议通过了《埃塞俄比亚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建民、杨小青、陈龙回避表决。 此议案须报请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

潮网的《关于埃塞俄比亚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6

、会议审议通过了《埃塞俄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建民、杨小青、陈龙回避表决。 此议案须报请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

潮网的《关于埃塞俄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7

、会议审议通过了《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路项目代理合同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建民、杨小青、陈龙回避表决。 此议案须报请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

潮网的《关于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路项目代理合同关联交易公告》。

8

、会议审议通过了《成立北方国际北京怀柔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08

年

3

月

25

日，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北方职工培训中心签订了综合办公楼施工总

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

5,493

万元人民币（详见

2008

年

3

月

27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的四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现为项目执行的需要，公司拟在北京怀柔注册成立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

1

）分公司名称：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分公司（暂定）

（

2

）经营场所：怀柔区怀柔北镇西庄村

308

号

（

3

）分公司负责人：张彬

（

4

）运作方式：分公司不设财务，由北方国际对其财务进行管理，分公司拥有项目施工管理权，但同时

受北方国际监管。

（

5

）经营范围：北京北方职工培训中心综合办公楼项目的施工总承包。

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办理怀柔分公司工商注册有关的一切手续。

9

、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原章程，第八条：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修订为，第八条：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此议案须报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10

、会议审议通过了《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内容、召开时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定于

2009

年

11

月

23

日在北京召开北方国际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

2009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备查文件

:

1

、 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

、 独立董事意见

3

、 《埃塞俄比亚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合同》中、英文版

4

、 《埃塞俄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合同》中、英文版

5

、 《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路项目代理合同》、《埃塞俄比亚

KDD-2

输电线合同》中、英文版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000065����公告编号：2009-050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公司决定于

2009

年

11

月

23

日召开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

23

日

9

：

30

开始

2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11

月

19

日

3

、会议地点：北京市广安门内大街

338

号港中旅大厦

11

层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

、召集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议案

1

、

2

、

9

采用累计投票制）的方式。

6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方式：

7

、 出席对象：

（

1

）凡

2009

年

11

月

19

日下午

3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本

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

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财务顾问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主要议题：

1

、 关于审议《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2

、 关于审议《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3

、 关于审议《埃塞俄比亚

SK-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4

、 关于审议《埃塞俄比亚

MG-1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5

、 关于审议《埃塞俄比亚

KDD-2

输变线项目代理合同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6

、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

、 关于审议《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署出口货物海运代理协议》的议案

8

、 关于审议《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北方国际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9

、 关于审议《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

2009

年

8

月

1

日、

2009

年

10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可参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1

、 法人股东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股东帐户卡，非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应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代

码卡及代理人身份证；

2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委托出席者须加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异地股东

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1

、

2

项证件须提供原件）

3

、 登记时间：

2009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2

：

00-5

：

00

4

、 登记地点：北方国际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

1

）出席会议代表交通及食宿自理，会期半天

（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在选举董事、监事、独立董事的议案时采用累计投票制。

（

3

）联系地址：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100053

联系电话：

010-83916913

传 真：

010-83528922

联 系 人： 杜晓东、罗乐

特此通知。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三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单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件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召：

委托人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注：以上委托书复印及剪报均为有效。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公告编号：2009-051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次监事会于

2009

年

10

月

23

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余道春主持。

1

、会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决议的审核。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会议通过了《变更公司监事》决议的审核。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监事余道春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职务。 现经中国万宝工程

公司推荐翟斌先生为公司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此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监事候选人简历

:

翟斌：

1965

年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工业会计学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历任中国北

方工业公司财务部助理会计师、会计师、中国万宝工程公司财审部经理助理、副经理、经理、北方国际合作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中国万宝工程公司财审部主任。 经核实，翟斌先生未持有北方国际的股票、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的处罚、与北方国际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经中国万宝

工程公司推荐为公司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年第三季度报告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